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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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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58� � � � � � � �证券简称：国旅联合 公告编号：2020-临026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公司

2019

年年度报告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6月2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

部《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上证公函【2020】0645号，以

下简称“《问询函》” ），要求公司对2019年年度报告的有关问题作进一步补充披露。 现就相关问题回复

公告如下：

1、关于部分董事、监事对于年报不保真。 年报披露，独立董事翟颖无法保证本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

和完整，理由是年审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2019年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并对2019年度内部控制出具否

定意见；监事杨宇新在监事会审议年报议案时投弃权票，理由是无法对公司经营情况发表意见；董事施亮

因工作原因请假未出席董事会，且未委托人员参加表决。以上三位相关人员均未对年报进行书面确认。请

公司补充披露：

（1）独立董事翟颖、监事杨宇新是否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说明无法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

整的具体原因，以及勤勉尽责义务的履行情况；

【回复】

2020年6月3日，公司就《问询函》的相关事项书面函询独立董事翟颖女士和监事杨宇新女士，两人均

进行了书面回复，回复内容如下：

1、独立董事翟颖女士答复如下：

“一、关于是否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说明无法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整的具体原因。

1、关于是否阅读年报：本人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 但由于该次会议原定于2020年4月30日召

开，随后通知会议时间变更为 4月29日上午9：30分，但直到2020年4月29日凌晨5：22分，贵司才以电子邮

件形式发来包括年报在内的会议文件，会议安排未预留合理时间的客观情况，无法仔细审阅。

2、关于出具保留意见的具体原因：公司未获得控股子公司粉丝科技盖章确认的财务报表、审计机构

对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并对公司2019年度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出具了否定

意见的审计报告，就上述问题，公司管理层未与作为独立董事的本人进行充分沟通。

二、 关于本人勤勉尽责义务的履行情况

本人在任职期间除2次因工作原因请假外，均积极参与董事会决策并发表意见，勤勉尽责。 ”

2、监事杨宇新女士答复如下：

“是否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说明无法保证年报真实、准确、完整的具体原因，以及关于本人

作为公司职工监事勤勉尽责义务的履行情况。

一、关于是否阅读年报情况：

1、本人于2020年4月20日收到公司董事会秘书处发来的会议文件初稿后，就会议文件的相关内容向

公司证券事务代表汪龙龙了解情况，但相关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正面回复；

2、该次会议原定于2020年4月30日召开，可2020年4月28�日临时通知会议时间变更为4月29日上午

9：30分，且直到2020年4月29日凌晨5：22分，公司才以电子邮件形式发来包括年报在内的会议文件，会议

安排未给与会者预留充分、合理时间的客观情况，导致本人无法仔细审阅相关会议文件；

3、公司2019年财务审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内控审计报告被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公司管

理层无人向本人通报或说明相关情况。

二、关于本人勤勉尽责情况：

本人自2005年入职公司，先后担任公司资金部经理、总裁办主任、总裁助理、工会主席等职务，并于

2019年2月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职工监事。在职期间本人兢兢业业、恪尽职守，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积极配合公司办理银行融资、新业务调研等工作。 但2019�年10月起，本人被公司无故停止工作，并将本

人移出公司钉钉工作组，本人无法通过正式渠道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尽管如此，本人除一次因个人原因请

假外，其余均能积极参加公司监事会会议、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发表个人意见和建议。

综上，作为公司职工监事，本人最大可能的尽到了勤勉尽责义务。 但基于上述客观事实，本人无法

对2019年年度报告发表同意或者反对意见，故选择投弃权票。 ”

（2）董事施亮未出席董事会的具体原因，是否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勤勉尽责义务的具体履

行情况，并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是否真实、准确、完整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2020年6月3日，公司就《问询函》的相关事项书面函询副董事长施亮先生，施亮先生进行了书面回

复，回复内容如下：

“本人未能出席董事会的原因为上市公司临时变更董事会的召开时间，与本人其他工作安排相冲突，

无法调整出时间来参加董事会；同时，因相关会议文件于董事会召开当天清晨5点22分才发至本人邮箱，

且审计报告及内控审计报告均为非标，本人无充分的时间审阅相关会议文件，无法及时就相关议案发表

意见或委托其他董事投票。

事后，本人认真阅读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本人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无法发表意见。 理由如下：

1、涉及公司高管任职资格诉讼尚未有结论；

2、会计师未取得北京粉丝科技有限公司盖章确认之财务报表；

3、本人不认可年报中‘公司原任经营管理人员拒不配合工作交接’ 的描述。

作为公司原董事长、代总经理，公司现副董事长，本人在国旅联合的工作一直兢兢业业，勤勉尽责。自

2018年6月控股股东谋划控制权转让以来，本人一方面做好上市公司本职工作，另一方面积极配合股东进

行股权转让及各方协调工作。 在公司编制2019年年报过程中，本人也积极配合公司董事会秘书处提供相

关资料，确认相关事项。 特此说明。 ”

【公司说明】

对于独立董事翟颖、监事杨宇新、董事施亮上述回复中提到的有关问题，公司说明如下：《中华人民共

和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应在每一会计年度结束之日起四个月内报送并公告经审计的年度报告。 在

公司原任经营管理人员未按照公司的内控制度和董事会要求进行交接、 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爆发的背景

下，为了按要求出具2019年年度报告，公司有关董事、监事及现任经营管理人员，忠实地履行了对公司的

勤勉尽责义务。 在2020年4月29日董事会召开之前及会议期间，没有董事、监事对本次董事会的有关事宜

提出异议。 公司预算与审计委员会会前认真审议了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及有关议案，在2020年4月29日

董事会审议有关议案时，现场及电话参会的有关董事、监事对此进行了讨论，并发表意见。

（3）监事会对董事施亮、独立董事翟颖执行公司职务的行为发表意见。

【回复】

公司监事会认为：

1、2019年6月26日，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有

关议案。自该次会议以来，公司共召开董事会会议10次，共审议议案43项。其中，公司原控股股东的关联方

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的董事施亮先生，参会8次，请假2次，参与表决议案20项，对其

中的16项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3项议案反对或弃权的理由与股东纠纷有关，5项议案反对或弃权的理

由与高管任职资格有关；公司原控股股东的关联方厦门当代旅游资源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提名的独立董事

翟颖女士，参会9次，请假1次，参与表决议案42项，对其中的28项议案投反对票或弃权票，5项议案反对或

弃权的理由与股东纠纷有关，2项议案反对或弃权的理由与高管任职资格有关。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上市公司的董事应当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董事

施亮先生未参加公司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未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独立董事

翟颖女士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参加了公司董事会2020年第一次会议，并对《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投弃权票，但未对定期报告签署书面确认意见。 董事施亮先生、独立董事翟颖女士的上述行为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不符。

综上，监事会认为，董事施亮先生、独立董事翟颖女士勤勉尽责义务的履职情况，较有关法律法规、公

司章程的要求仍有差距。

3、公司因连续两年亏损已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董事会已将确保盈利确定为公司2020年重要的经营

计划和目标。公司监事会认为：董事施亮先生、独立董事翟颖女士，在履行上市公司董事的职责时，应遵守

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有关规定，履行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积极出席董事会会议，以合理的审慎态度

勤勉行事，并对所议事项发表明确意见；认真阅读公司的各项商务、财务会计报告和公共传媒有关公司的

重大报道，及时了解并持续关注公司业务经营管理状况和重大事项及其影响，及时向董事会报告公司经

营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不应以不直接从事经营管理或不知悉有关问题和情况为由推卸责任。

对于上述意见，职工监事杨宇新补充如下： 1、不用刻意强调董事、独立董事的提名人；2、监事会意见

没有如实反映临时更改会议召开的时间，没有及时发送会议资料的客观事实，这将影响监事会的独立、公

正性（公司已在前文【公司说明】部分对此进行了说明）；3、施亮董事、翟颖独立董事均不存在不认真审

议相关议案的行为，因为反对、弃权、同意表达的都是个人明确意见，不论意见如何，都是他们勤勉尽责的

体现。

2、关于财务报表被出具保留意见。年报披露，公司财务报表被年审会计师出具保留意见，原因包括会

计师未能获取对公司控股子公司粉丝科技、 新线中视应收账款的单项减值测试和可回收性评估的证据，

未能获取判断粉丝科技的存货余额是否有必要进行调整的证据以及粉丝科技相关报表未能由其盖章确

认。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应收账款、存货的审计工作展开的具体情况，包括实施的审计程序、公司

提供的主要业务资料、年审会计师获得的主要审计证据等；

【回复】

1、针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应收账款

（1）年审会计师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

1）查阅了公司的内控制度，对公司销售相关内控进行了解并测试；

2）获取应收账款明细表、复核加计是否正确，并与总账数、业务台账和明细账合计数核对是否相符；

结合坏账准备科目与报表数核对相符；

3）实施函证、访谈程序；

4）检查相关支持性文件、交易的商业理由；

5）评价公司对应收款项可收回性做出的估计。

（2）公司提供的主要业务资料

1）与收入相关的内控制度；

2）应收账款明细表、业务台账、坏账准备计提表；

3）访谈、函证信息表；

4）相关的支持性文件。

（3）年审会计师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1）访谈记录；

2）内控测试文件；

3）函证文件；

4）重大合同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2、针对粉丝科技存货

（1）年审会计师实施的审计程序包括：

1）了解公司存货内部控制制度并进行测试；

2）索取存货明细表，盘点计划、盘点表、盘点报告，并复核加计是否正确；

3）对版权存货寄发询证函；

4）对周转道具、库存商品进行监盘；

5）对存货的出入库、计价进行测试；

6）检查采购合同、付款记录等。

（2）公司提供的主要业务资料

1）与存货相关的内控制度；

2）与存货相关的账册、支持性文件；

3）采购合同；

4）函证信息。

（3）年审会计师获取的主要审计证据

1）函证回函；

2）内控测试文件；

3）重大合同及相关支持性文件；

4）监盘记录。

（2）年审会计师未能获得的相关审计证据及原因；

【回复】

1、针对新线中视其他应收款—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及获取上述（1）、

1）的程序及资料后，仍无法判断支付大额资金的真实目的和性质、新线中视与上述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响。 新线中视的该笔款项发生在2019年

度，新线中视通过支付合同保证金、合同履约款给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在账面确认了相关的

收入、成本。 截至2019年12月31日，与其相关的业务收入款项未收回、相关发票未开具给客户，年审会计

师通过核查相关合同并进行访谈后，对该业务的收入确认及商业实质存在重大疑虑，公司将相关支付款

项计入其他应收款。年审会计师要求对与其相关的业务、银行支付款项进行穿透核查用于消除重大疑虑，

经新线中视沟通其上下游的客户及供应商，均无法配合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因此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2、针对粉丝科技的应收款项（其中在应收账款列表的期末余额24,041,117.03元，在其他应收款列

报的期末余额9,490,000.00元），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及获取上述（1）、1）的程序及资料后仍无法对上述

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进行确认。 原因系该部分款项的账龄超过1年的金额为27,864,251.01元，年审会计

师对相关应收款项的可回收性产生重大疑虑。 由于粉丝科技管理层及相关部门未提供截至2019年12月

31日对该部分款项进行对账、催收及债务单位的还款计划等完整资料，因此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

当的审计证据。

3、针对粉丝科技的存货，年审会计师在执行及获取上述（1）、2）的程序及资料后仍无法对期末相关

存货的数量和状况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主要原因系粉丝科技未对截止2019年12月31日的存货进

行盘点，无法提供存货盘点计划、盘点表、盘点报告。年审会计师为期后监盘，未能获取财务报表截止日至

监盘日的出入库记录、单据等关键性审计证据，因此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3）粉丝科技未审财务报表、调整后财务报表、调整事项说明未能获得该子公司盖章确认的主要原

因；

【回复】

主要原因系粉丝科技对相关调整事项存在意见分歧，分歧事项包括大额应收债权可收回性、存货跌

价准备等事项。粉丝科技希望能向年审会计师充分提供包括大额应收债权和存货等事项所对应的审计证

据。截至审计报告日，年审会计师已多次发函督促粉丝科技尽快提供审计资料，同时延长审计资料收集时

间，同意粉丝科技补充提供相关资料，但粉丝科技仍未及时提供完整的审计资料。年审会计师经过综合评

估，根据已取得的审计证据，做出相关审计调整建议，粉丝科技对未审财务报表、调整后财务报表、调整事

项说明未予以盖章确认，公司对以上资料予以了确认。

（4）说明在相关财务资料不充分的情况下，公司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的相关会计处理情况及依据。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针对上述年审会计师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会计事项，公司经综合判断并结合年审会计师的审计调整

建议，公司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的会计处理情况及依据如下：

1、支付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款项计入其他应收款科目，按照公司的信用减值准备政

策进行坏账计提。 新线中视对该款项的会计处理依据为支付款项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2、粉丝科技的应收款项，按照款项的性质分别计入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 由于粉丝科技未提供截

至2019年12月31日对该款项的可回收性进行估计的结果， 因此按照公司的信用减值准备政策进行了坏

账计提。 粉丝科技对该部分款项的会计处理依据为支付款项及业务发生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3、粉丝科技的存货按照类别计入账面核算，由于粉丝科技未提供在期末对相关存货进行盘点的盘点

计划、盘点表、盘点报告等完整资料，因此按照粉丝科技存货期初余额及本期发生额进行了会计处理，粉

丝科技的会计处理依据为存货购销的相关支持性文件。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国旅联合 2019�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经核查，国旅联合

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表审计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重大方面一致。

3、内部控制被出具否定意见。年报披露，公司内部控制被年审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原因包括公司对

于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在内的大额应收款未按内控要求进行对账、催收，新旧管理层更换交接未按内控

制度要求执行，子公司粉丝科技、新线中视使用大额款项、存货管理未按照公司内控要求执行，未对由此

形成的应收款项按内部控制要求计提充分的减值准备，部分存货不能正确区分所有权。请公司补充披露：

（1）上述包括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在内的大额应收款具体款项内容，未按内控要求进行对账、催收

的具体原因；

【回复】

上述包括原控股股东资金占用在内的大额应收款主要形成于2018年及以前年度， 由于2019年公司

控股股东发生重大变更，新旧管理层未按内控制度要求进行交接，导致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执行在一段

时期内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原管理层未将公司及子公司印章、证照、业务合同、财务税务资料等向现任管

理层进行移交，导致现任管理层无法及时对以前会计期间形成的包括原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在

内的大额应收款项的情况进行对账核实，并按照内控要求完成对债务人进行对账、催收、起诉等工作。 公

司已于2020年3月就上述大额应收款项，向当代资管等债务人寄发了《催收函》、《律师函》。

（2）新旧管理层更换交接未按内控制度要求的具体情形、主要原因、目前整改进展；

【回复】

新旧管理层更换交接未按内控制度要求的具体情形为： 公司原管理层控制公司及子公司的印章、证

照、业务合同、财务税务资料等，未向现任管理层移交。 主要原因系前任管理层以江旅集团未履行《战略

合作协议》（有关情况请参见公司于 2019年10月22日披露的《国旅联合关于〈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

公司媒体报道相关事项的监管工作函〉的回复公告》及有关协议）的有关约定为由，拒绝与现任管理层办

理交接工作。

针对该事项，公司已采取了如下措施：

1、2019年8月23日，公司董事会召开2019年第八次临时会议，并做出如下决定：1）加快交接公司印

章证照、财务税务资料、档案文件及推进相关工作；2）授权现任管理人员处理公司印章证照、财务税务资

料、档案文件交接及推进相关工作有关问题；3）明确在现阶段由法定代表人签字代表公司开展活动。

2、2019年9月6日，公司以原实际控制人及原管理层为被告提起诉讼，并提请法院判令被告立即停止

非法占有、控制、使用并返还公司的印章证照、财务税务资料、档案文件等公司经营所需资料，协助公司办

理工商变更等有关手续；

3、2019年11月，公司现任管理层完成了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领取新营业执照及

启用新的印章，并完成了公司全部银行账户预留印鉴的变更；

4、2019年12月以来，公司奔赴海口、北京、香港、杭州、霍尔果斯、宜昌、厦门等地，完成了海南颐锦酒

店管理有限公司、国旅联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宏联国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国旅联合(香港)投资有

限公司、浙江国旅联合文化体育发展有限公司、霍尔果斯大玩家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宜昌国旅联合颐

锦商务会所有限公司、国旅联合户外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8家全资子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印章补刻及

银行预留印鉴变更等相关工作。

（3）子公司未按内部审批要求使用的对应款项以及其实际用途、审批状况、交易对方、交易对方是否

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同时说明年报中对应款项的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

子公司2019年度存在以下未按内部审批要求支付的款项：

1、粉丝科技：2019年4月，粉丝科技分多笔累计向北京荷锦智桥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支付借款450

万元，未按照公司内部审批用途支付业务款项。交易对方北京荷锦智桥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与公司不

存在关联关系。 年报中对应款项会计处理在其他应收款核算。

2、新线中视：2019年新线中视与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款项实际用途为

支付合同保证金及合同履约款，公司按照内部审批流程进行了审批，交易对方为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年审会计师在对该款项进行审计时，对款项是否存在商业实质及双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存在重

大疑虑，同时也无法通过穿透核查的方式消除疑虑，因此也无法确定该款项的审批流程是否属于业务款

项支付审批。 年报中对应款项会计处理在其他应收款核算。

（4）不能正确区分所有权的存货情况、具体原因以及相关会计处理；

【回复】

粉丝科技难以正确判断所有权的存货为库存商品中的红酒，金额278,800.00元，粉丝科技主要业务

为在商场开展以IP为主题的美陈、展览、展示娱乐宣传等，在部分涉及餐饮IP主题的美陈、展览、展示宣传

中，需使用到红酒。具体原因：该部分红酒由第三方保管，年审会计师在对该存货进行审计时，未及时取得

包括委托保管协议、交接记录、出入库记录等完整资料。年报中对应期末存货按照存货期初余额及本期发

生额进行了会计处理。

（5）结合上述情况，说明公司能否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进行有效控制。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

见。

【回复】

公司在2019年度仍对新线中视、粉丝科技保持有效控制，比如对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控制权、对高级

管理人员的任免权、重大事项的决策权等方面，因新旧管理层交接等原因，导致公司不能及时对子公司不

符合内控制度的行为予以纠正。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国旅联合 2019�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经核查，国旅联合

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重大方面一致。

4、关于子公司粉丝科技业绩情况。 年报披露，粉丝科技2019年度净利润为-2181万元，由盈转亏，根

据公司2017年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 协议约定粉丝科技2019年度净利润不低于2760万

元。 同时，公司对粉丝科技计提商誉减值2554.04万元。 根据2018年年报问询函回复，粉丝科技未达2018

年度承诺业绩标准，2018年应补偿金额为420.60万元，但公司未披露后续补充进展。 请公司补充披露：

（1）粉丝科技最近三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其报告期内业绩大幅亏损的主要原因；

【回复】

1、粉丝科技最近三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7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总额 3,271.18 3,724.27 4,564.32 6,734.73

负债总额 1,050.81 889.95 1,217.69 1,434.72

所有者权益 2,220.37 2,834.32 3,346.63 5,300.01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237.32 1,071.81 659.60 3,388.18

净利润 -211.74 425.30 -87.69 1,466.98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84.62 -28.19 73.67 -692.42

主要财务数据

2018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 7,924.81 8,177.46 8,239.64 9,412.75

负债 885.92 826.64 782.35 2,099.04

所有者权益 7,038.89 7,350.82 7,457.29 7,313.71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536.09 1,175.97 1,027.88 4,188.95

净利润 -32.29 311.93 106.21 1,529.85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555.00 -460.61 386.74 -742.49

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 9,348.96 9,834.79 10,153.37 8,103.16

负债 1,539.93 2,001.19 2,234.03 2,970.45

所有者权益 7,809.03 7,833.60 7,919.34 5,132.72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317.27 1,158.09 1,399.97 529.82

净利润 -70.33 25.12 85.36 -2,221.15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12.09 -163.67 99.93 -34.09

注：上述子公司财务信息为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调整后数据

粉丝科技业务不存在季节性影响。 2017年、2018年第四季度业绩存在大幅度增长的原因系粉丝科技

的收入确认需要在展览活动结束后进行验收确认，2017年、2018年存在较多项目在第四季度进行验收。

2019年第四季度及报告期业绩大幅度下滑的原因主要是需求下滑、信用减值、版权过期。

（1）需求下滑：粉丝科技主要业务为在商场开展以IP为主题的美陈、展览、展示娱乐宣传。 2019年房

地产市场调控对粉丝科技的影响逐渐加深，同时粉丝科技线下实体美陈、展览、展示娱乐宣传属于传统宣

传模式，正受到来自互联网、新媒体的市场冲击。

（2）应收款账龄长，信用减值损失高：2019年受经济下行压力，粉丝科技应收账款回款情况较差，1年

以上的应收款占比达到82.70%，应收款项的预期信用损失2019年度计提338.95万元，较2018年度增加约

300万元，占粉丝科技亏损金额比例15.54%。

（3）版权过期：版权过期金额949.46万元,占粉丝科技亏损金额比例43.53%。粉丝科技基于对市场的

前瞻性判断，会提前向版权方购买IP版权，2019年市场环境的变化，导致部分版权并未使用且过期。

（2）粉丝科技2018年度业绩补偿的进展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回复】

1、粉丝科技2018年业绩补偿的有关内容

2017年，国旅联合通过股权收购和增资的方式，取得了粉丝科技51%的股权。 粉丝科技2018年度实

现净利润2,021.80万元， 较业绩承诺人承诺的2,300万元相差278.20万元。 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的

《利润补偿协议》， 公司有权选择现金补偿、 股权补偿（即业绩承诺人以其持有的粉丝科技股权进行补

偿）、股权回购（即业绩承诺人回购公司持有的粉丝科技全部股权）之一的方式，要求业绩承诺人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公司若要求业绩承诺人进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粉丝控股、嘉文文化、汪迎、润雅捷2019年

度应补偿金额合计为420.6万元；公司若要求业绩承诺人进行股权回购，则回购价格不低于公司的实际出

资额（包括全部股权转让款及对粉丝科技的增资款，截至目前合计支付3477万元）及届时按照年化15%

计算的资金占用费总额。 具体实施时，业绩承诺人按照其各自对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占所有业绩承诺人对

公司合计认缴出资额的比例进行补偿，且业绩承诺人之间互相就其补偿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2、公司就粉丝科技2018年业绩补偿事宜，与粉丝控股、润雅捷两名业绩承诺人签署了《关于〈利润补

偿协议〉的补充协议》

经与各业绩承诺方的多次沟通，本着尊重事实、友好协商的原则，粉丝控股、润雅捷同意按照股权回

购的方式，先行履行业绩补偿义务。 2019年8月27日，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北京粉丝科技有限公司2018年度未完成业绩承诺实施业绩补偿的议案》（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29日

发布的《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2019年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并与粉丝控股、润雅捷签署

了《关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详见公司于2019年8月31日发布的《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粉丝科技业绩补偿相关事项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 该协议相关约定如下：

（1）粉丝控股、润雅捷同意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约定，按照其各自对公司的认缴出资额占所有业

绩承诺人对公司合计认缴出资额的比例， 分别向国旅联合支付2,524.16万元、248.38万元以及按照年化

15%计算的资金占用费，回购国旅联合持有的粉丝科技的37.02%、3.64%的股权；

（2）粉丝控股、润雅捷分两期完成回购，每次回购股权比例为其应回购股权比例的1/2。 各方应尽最

大努力，在2019年12月20日前完成首期回购，在2020年12月20日前完成第二期回购；

（3）为确保能够按时、全面履行回购义务，粉丝控股、润雅捷同意以其持粉丝科技18.51%和1.82%的

股权，向国旅联合提供股权质押担保；

（4）自本协议签署日起，国旅联合就其尚未向粉丝科技支付完毕的剩余增资款以及尚未向粉丝控股

支付完毕的剩余股权转让款，不再负有任何继续支付义务，粉丝科技、润雅捷不会就上述事宜追究国旅联

合任何法律责任；

（5）粉丝科技、粉丝控股、润雅捷应根据国旅联合指示积极配合提供相关财务信息，并就国旅联合信

息披露及对应的审计评估工作予以积极协助和配合；

（6）粉丝控股、润雅捷可以按照协议约定的条件，寻找第三方回购国旅联合持有的粉丝科技股权；

（7）在本协议获得全面履行的前提下，粉丝控股、润雅捷在《利润补偿协议》项下2019年度的业绩承

诺和补偿不再执行。

关于嘉文文化、汪迎另外两名业绩承诺人的业绩补偿事项，公司在《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粉丝

科技业绩补偿相关事项进展暨签署补充协议的公告》中说明：公司与粉丝控股、润雅捷签署上述协议后，

还将继续与嘉文文化、汪迎等对上述业绩补偿方案进行协商沟通，积极争取签约；如协商不成，将采取包

括法律手段在内的所有方式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3、《关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后的有关事项

在上述《关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后，公司多次督促业绩承诺人按照有关约定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并于2019年12月18日分别向粉丝控股、润雅捷发送《关于要求粉丝控股（北京）有限公司履

行首次回购价款支付义务的通知函》、《关于要求北京润雅捷信息咨询中心（有限合伙）履行首次回购价

款支付义务的通知函》，2019年12月26日分别向嘉文文化、汪迎发送《关于要求北京嘉文宝贝文化传媒

有限公司履行回购股权价款支付义务的通知函》、《关于要求汪迎履行回购股权价款支付义务的通知

函》，2020年3月30日公司委托律师分别向粉丝控股、润雅捷、嘉文文化、汪迎发送《关于要求履行股权回

购义务》的律师函。 但是，业绩承诺人以《关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签订时公司未盖章、公司未

按约定支付粉丝科技增资款等为由，至今仍未向公司履行粉丝科技2018年的业绩补偿义务。

（3）粉丝科技2019年度业绩补偿金额、补偿安排和具体进展，是否存在无法收到补偿的风险及应对

措施。

【回复】

1、粉丝科技2019年度业绩补偿金额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粉丝科技2019年度净利润为-2181万元，较业绩承诺人承诺的2760万元

相差4941万元。 按照《利润补偿协议》及年报披露的粉丝科技2019年净利润，公司若要求业绩承诺人进

行现金补偿或股权补偿，粉丝控股、嘉文文化、汪迎、润雅捷2019年度应补偿金额合计为6225万元，公司

亦可以要求业绩承诺人按照《利润补偿协议》的有关约定进行股权回购。

《利润补偿协议》约定，粉丝科技业绩承诺人2019年的补偿金额以《专项审计报告》为准。 鉴于亚太

（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非标准审

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中指出，导致其对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诸多事项与粉丝科技有

关。 出于保护公司利益的原因，公司尚未请会计师事务所对粉丝科技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

《专项审计报告》，上述6225万元的应补偿金额并未确定。

2、粉丝科技2019年度业绩补偿安排和具体进展

根据《利润补偿协议》以及《关于〈利润补偿协议〉的补充协议》，鉴于公司2019年已要求且粉丝控

股、润雅捷已同意采取股权回购的方式履行2018年的业绩补偿义务，公司计划继续按照《关于〈利润补偿

协议〉的补充协议》约定的股权回购方式解决2019年粉丝控股、润雅捷的业绩补偿事宜。 目前，公司正在

结合公司2020年的经营计划、预算目标以及粉丝科技的经营情况，与有关业绩承诺人进行商谈，督促其尽

快进行股权回购。

公司2019年已要求嘉文文化、汪迎以股权回购的方式履行2018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但嘉文文化、汪

迎至今仍未履行。 如果与嘉文文化、汪迎的协商无法达成一致，公司将按照有利于公司利益的原则，确定

其2019年度业绩补偿义务的履行方式，追究其未履行2018年度业绩补偿义务之责任，并采取包括法律手

段在内的所有方式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3、是否存在无法收到补偿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鉴于业绩承诺人持有的粉丝科技股权的股权价值及公司尚未支付给业绩承诺人的股权转让款金额

可能小于业绩补偿金额等方面的原因，公司存在无法收到业绩补偿款的风险。为了防范这一风险，公司将

采取如下应对措施：

（1）督促粉丝控股、润雅捷尽快将其持有的粉丝科技股权质押给公司；

（2）督促业绩承诺人尽快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实施股权回购；

（3）如果业绩承诺人无法按照有关协议的约定，全面履行业绩补偿义务，公司将采取包括法律手段

在内的各种措施，维护上市公司的利益。

5、关于子公司新线中视业绩情况。 年报披露，新线中视2019年度净利润为3037.72万元，根据公司

2017年与交易对方签订的《利润补偿协议》，协议约定新线中视2019年度净利润不低于5400万元，未达

到协议要求。 请公司补充披露：

（1）新线中视最近三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说明其报告期未达到承诺业绩的原因；

【回复】

1、新线中视最近三年分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万元

主要财务数据

2017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总额 8,751.36 9,288.80 10,134.01 13,319.98

负债总额 5,820.07 4,039.59 4,028.80 5,242.58

所有者权益 2,931.29 5,249.21 6,105.21 8,077.40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2,749.18 5,501.08 6,156.24 8,609.92

净利润 493.58 518.83 1,045.86 1,172.08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486.60 437.93 954.14 -3,600.57

主要财务数据

2018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总额 15,075.56 11,902.67 14,262.24 16,517.99

负债总额 6,886.60 3,523.95 5,386.39 8,283.18

所有者权益 8,188.96 8,378.72 8,875.85 8,234.81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5,584.37 3,754.58 3,951.65 4,875.72

净利润 364.76 381.57 403.55 981.32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263.81 263.76 306.60 797.20

主要财务数据

2019年

一季度末 二季度末 三季度末 四季度末

资产总额 18,580.16 17,186.20 21,064.16 25,030.03

负债总额 10,359.74 8,606.21 10,901.38 16,716.91

所有者权益 8,220.42 8,579.99 10,162.78 8,313.12

一季度 二季度 三季度 四季度

营业收入 4,095.09 5,353.78 7,663.93 14,364.42

净利润 394.58 371.02 1,360.01 912.11

经营活动现金流量 -842.49 -506.59 1,214.87 -925.90

注：上述子公司财务信息为根据公司会计政策及会计估计调整后数据

新线中视的主要业务为互联网广告营销，其上游客户主要为手机游戏公司，下游客户为今日头条、B

站等互联网媒体。 其报告期未达到承诺业绩的主要原因如下：

（1）新媒体广告营销行业竞争加剧

1）客户更加注重广告的效果，进一步缩减品牌广告的投放预算，加大效果类广告的投放；

2）随着广告营销市场不断转型，新媒体广告营销行业涌入者众多，客户竞标、比价越来越激烈，市场

竞争不断加剧；

3）媒体返点政策紧缩，增加多项 KPI�考核条件和维度，政策更为严格。

（2）新线中视公司自身业务转型

新线中视的主营业务包括广告代理业务和策略创意业务。 2019年4月新线中视开始布局头条等效果

类业务，经营模式为客户进行买量服务，公司在今日头条处为客户进行投放买量，该业务毛利率相对较

低，业务风险更低，逐步转向更稳定、更易实现利润的营销业务模式。 业务结构的优化调整也使得经营增

长出现了暂时的停滞期，导致新线中视净利润出现明显下滑。

（2）业绩承诺补偿金额以及具体补偿安排和进展，是否存在无法收到补偿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回复】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在《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出具

非标准审计意见报告的专项说明》中指出，导致其对公司2019年审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的原因之一为：

“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在报告期内与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生大额资金往来，通过其他

应收款科目核算，报告期末及截至审计报告签发日，尚有31,668,082.41元未收回。 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对此笔应收款项计提了316,680.82元坏账准备，贵公司未提供应收款项可收回性评估充分的

证据，我们未能取得贵公司对此笔应收款项单项减值测试的证据，也无法对上述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实

施替代审计程序。我们实施了函证、检查及访谈等审计程序，但仍无法判断支付大额资金的真实目的和性

质、 贵公司与上述北京玩家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对财务报表可能产生的影

响。 ”

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披露，新线中视2019年度净利润为3037.72万元，较业绩承诺人承诺的5400万

元相差2362.28万元。 《利润补充协议》的约定，新线中视业绩承诺人2019年的业绩补偿金额由《专项审

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确定。根据审计机构的上述意见，出于保护公司利益的原因，公司尚未请会计

师事务所对新线中视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及《减值测试报告》，因此新线

中视业绩承诺人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并未确定。

公司管理层已责成新线中视业绩承诺人尽快回收上述31,668,082.41万元款项。在上述问题解决后，

公司会按照2017年3月与业绩承诺人签署的《利润补偿协议》的规定，采取如下具体措施：

1、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新线中视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出具《专项审计报告》以及《减值测试

报告》，确定业绩承诺人2019年度的业绩承诺补偿金额；

2、在《专项审计报告》或《减值测试报告》出具日起10个工作日内，确定“现金及/或业绩承诺人持

有的新线中视股权折价” 之一的业绩补偿方式，并通知业绩承诺人；

3、督促业绩承诺人按照《利润补偿协议》中关于公司确定的业绩补偿方式的具体实施要求，履行业

绩补偿义务。

鉴于业绩承诺人所持有的新线中视49%的股权已全部质押至公司，同时综合考虑新线中视的公司价

值，公司认为新线中视2019年度业绩补偿的风险可控。 公司将按照上述安排，加快解决新线中视2019年

业绩补偿事宜。

6、关于公司经营。年报披露，2019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55亿元，同比增长28.99%。其中，广告营销业

务收入3.42亿元，占营业收入的96.74%，广告营销业务收入来自子公司新线中视和粉丝科技。2019年公司

营业成本2.96亿元，同比增长45.75%。 营业成本增长的主要原因系控股子公司新增毛利率较低的部分业

务。同时，公司应收账款期末余额2.01亿元，较期初增长114.52%，主要系公司控股子公司开展广告代理业

务的应收客户款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子公司新增毛利率较低的具体业务、经营模式、占营业收入的比重；

【回复】

子公司新线中视于2019年4月开始新增头条信息流业务， 头条信息流业务的经营模式主要为客户提

供效果类广告业务，效果类业务主要是按照单个点击成本计费，毛利空间较小，主要的获利空间在于扩大

效果广告业务的规模，从媒体端获得奖励；同时头条信息流现阶段是卖方市场，媒体采取竞价模式销售，

给予代理商的中间利润整体较低。 只有靠不断扩大业务规模，获取绝对利润的提高，但毛利率无法提高。

因此该新增业务毛利率相对较低。今日头条业务（8,401.22万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23.67%，新线中视

业务2018年、2019年毛利率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年 2018年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广告营销 31,477.23 25,931.24 17.62% 18,166.32 14,528.62 20.02%

其中：头条业务 8,401.22 7,789.42 7.28%

（2）列示应收账款前10大欠款方的名称、金额、期限、主要业务内容、欠款方是否与公司和前控股股

东具有关联关系，同时单独列示粉丝科技、新线中视近三年的上述信息；

【回复】

1、国旅联合合并报表应收账款前10大欠款方情况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广州炫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539,036.67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38,091,858.33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034,996.09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海南奇妙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276,405.93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广州掌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75,874.6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纷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323,244.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史努克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8,642,881.01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武汉点指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473,407.98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福州火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88,672.06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94,44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154,340,816.67

2、新线中视近三年应收账款前10大欠款方情况

（1）2019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广州炫动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1,539,036.67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38,091,858.33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武汉清风得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22,034,996.09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海南奇妙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276,405.93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广州掌竞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9,475,874.6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史努克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8,642,881.01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武汉点指游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7,473,407.98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福州火焰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4,088,672.06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3,394,440.0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924,209.49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147,941,782.16

（2）2018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20,126,666.78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史努克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4,488,219.1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天津新力互动广告有限公司 3,073,639.56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蛮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50,000.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上海网之易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050,000.0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幻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1,075,000.0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霍尔果斯一种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861,104.7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企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639,992.0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麦道时空广告有限公司 627,000.00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微梦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613,870.94 一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36,205,493.08

（3）2017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网易（杭州）网络有限公司 27,186,165.23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渠聚广告有限公司 15,153,264.27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耀宇广告传媒有限公司 13,569,754.38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史努克广告（上海）有限公司 6,240,230.56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红日天鑫广告有限公司 3,240,763.91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蛮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2,650,000.00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邮通科技有限公司 879,125.28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福建网龙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202,097.01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峰芒广告有限公司 1,611,191.52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好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600,000.00

一年以

内

广告营销 否

小计 74,332,592.16

3、粉丝科技近三年应收账款前10大欠款方情况

（1）2019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

控股股东具有关

联关系

上海纷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323,244.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上海迪其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264,995.09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昆明东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380,011.92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乙祈华音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1,760,000.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滁州盛嘉梦幻游乐有限公司 1,370,000.00 2至3年 广告营销 否

应城创富和裕广告工作室 1,232,000.00 1至3年 广告营销 否

北京联储舞台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1,224,000.00 2至3年 广告营销 否

湖州连莹影视工作室 1,170,000.00 1至3年 广告营销 否

秦皇岛富晟置业有限公司 1,166,866.02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阿尔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50,000.00 2至3年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24,041,117.03

（2）2018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上海纷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9,423,244.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当代商置（上海）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5,500,000.00 1年以内 版权衍生服务 否

上海迪其其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264,995.09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华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3,070,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产品及商

品销售

否

昆明东润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980,011.92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东方海外凯旋房地产有限公司 2,186,39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市崇义房地产有限公司 1,966,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杭州银泰购物中心有限公司商业管理分

公司

1,771,376.2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产品及商

品销售

否

乙祈华音文化传播（北京）有限公司 1,760,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上海翎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580,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33,502,017.21

（3）2017年

单位 金额 期限 业务内容

是否与公司和前控

股股东具有关联关

系

上海大展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80,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成都优品道实业有限公司双流分公司 1,786,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合生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634,3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滁州盛嘉梦幻游乐有限公司 1,580,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联储舞台百货商场有限公司 1,524,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北京阿尔法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450,000.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武汉世纪都会商场有限公司 1,239,990.00 1年以内

产品及商品销售、广

告营销

否

上海华天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 1,082,709.9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应城创富和裕广告工作室 1,042,000.00 1年以内 广告营销 否

武汉联投伟盛置业有限公司 950,000.00 1至2年 广告营销 否

合计 14,168,999.90

（3）结合具体收入确认方法以及应收账款结算政策，说明应收账款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的具体原

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2019年度公司的收入确认方法、应收账款结算政策较上年度未发生变化，主要经营实体收入确认依

据如下：

粉丝科技收入确认：（1）美陈、展览、展示宣传等广告宣传业务，在现场活动结束后，由客户签字验收

后确认相关收入；（2）商品销售以货物交付，控制权转移确认相关收入。

新线中视收入确认：（1）广告投放业务收入：公司承接业务后，按照客户要求选择媒体投放广告，经

与客户确认投放计划，在广告见诸媒体后根据广告实际投放量确认；（2）策略创意业务收入：公司承接业

务后，为客户提供各项策划、设计、推广、投放或者视频制作等业务，定期将所有策划方案及相关建议方案

和项目阶段总结以书面形式向客户提呈，并经客户考核和确认后，按服务完成进度确认收入。

2019年营业收入较2018年增长28.99%，2019年12月31日应收账款原值较2019年增长116.13%。应收

账款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的原因如下：

1、2018年子公司新线中视存在一笔以净额法确认收入，当期确认收入1028.00万元，同时确认其他应

收款7561.00万元、其他应付款6105.00万元、应交税费428.00万元。 2019年公司合并报表层面没有此类业

务，不存在净额法确认收入的情况。若将2018年该笔净额法收入以总额法进行确认，公司2019年、2018年

的应收账款、营业收入增速情况如下：

单位：元

收入 应收账款

2019年

2018年

（模拟总额法）

增速 2019年

2018年

（模拟总额法）

增速

354,970,862.79 346,513,483.62 2.44% 206,617,748.30 171,206,820.57 20.68%

2、模拟后应收账款增速高于营业收入增速18.24%，主要由于子公司粉丝科技2019年前十大账龄超

过1年以上的应收账款未收回造成。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国旅联合 2019�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经核查，国旅联合

上述回复中与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重大方面一致。

7、关于其他应收款。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账面余额为4.42亿元，账面价值为7978.55

万元，其中计提坏账准备期末余额为3.62亿元，其中新增单项重大并单独计算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合

计1.56亿元，且公司对与中奥国联、厦门当代等欠款方的多项债权在本年度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请公司补

充披露：

（1）新增单项重大并单独计算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的主要情况，包括对方名称、业务内容、金额、

发生原因、形成时间、交易对方是否与公司及前控股股东厦门当代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安排，以及公

司采取的追偿措施及进展；

【回复】

公司2019年新增的单项重大并单独计算坏账准备的其他应收款共计12项， 主要发生在2018年及以

前年度（详见下表）。《公司章程》规定，除关联交易外，2500万元以下的投资项目由公司总经理决定。 其

中，款项1-款项8为公司及公司全资控股子公司向有关方支付的款项。 该等其他应收款发生时，除公司向

原控股股东厦门当代资产出让中农冷链49%股权事项（款项3）系关联交易，经过了公司董事会审议外，

其他事项均未经董事会审议。 因原任管理层未向现任管理层交接相关档案，公司目前尚未掌握款项1-款

项8的具体审批流程。 公司在2019年11月完成了公司及相关控股子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换新、银行预留

印鉴变更之后，对该等款项进行了对账、催收。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款项9-款项

12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粉丝科技、新线中视主要于2018年及以前年度向有关方支付的款项。 该等其他应收

款发生时，未经公司董事会审议。 下一步，公司将责成粉丝科技、新线中视的经营管理层采取各种手段进

行追偿。

单位：元

款项 债务人名称 账面余额

业务

内容

发生原

因

形成时间

交易对方

是否与公

司及前控

股股东厦

门当代存

在关联关

系或其他

利益安排

公司采取

的追偿措

施

追偿进

展 备注

1

（注

1）

中 奥 国 联

（北京）文化

发展有限公

司

26,688,895.83

款项

借支

按借款

合同支

付

2017年9月-

2018年12月

是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2

（注

2）

厦门景州乐

园发展有限

公司

25,00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8年5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3（注

3）

厦门当代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20,000,000.00

股权

转让

款

股权转

让

2018年7月 是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4（注

4）

厦门市君易

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20,00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8年7

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5（注

5）

厦门乐耀工

贸有限公司

17,50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8年12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6（注

6）

北京盈博讯

彩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16,780,000.00

款项

借支

按借款

合同支

付

2018年5月-

2019年4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7（注

7）

厦门新富和

投资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13,00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8年7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8（注

8）

厦门日屹商

贸有限公司

9,00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8年12月

否

已寄发律

师函、催款

函

追偿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9（注

9）

北京荷锦智

桥国际文化

传媒有限公

司

7,490,000.00

款项

借支

按借款

合同支

付

2018年3月

-2019年4月 否

联系催收

催收中

单项未全额

计提坏账

10（注

10）

北京昂然时

代广告有限

公司

1,170,000.00

开

展合

作项

目

按合作

意向协

议付款

2016年5月

否

联系催收

催收中

单项全额计

提坏账

11（注

11）

天津嘉云欢

乐梦想有限

公司

1,000,000.00

款项

借支

按借款

合同支

付

2018年4月

否

联系催收

催收中

单项未全额

计提坏账

12（注

12）

上海佐赢商

务咨询有限

公司

1,000,000.00

款项

借支

按借款

合同支

付

2018年12月

否

联系催收

催收中

单项未全额

计提坏账

合 计 158,628,895.83

根据公司现任管理层掌握的有关情况，现就上述有关款项说明如下：

注1：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霍尔果斯大玩家计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甲方” 、“霍尔果斯大玩家” ）

与中奥国联（北京）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乙方” 、“中奥国联” ）签订的三份《借款合同》及《补充协议》

（协议经双方盖章，2份《借款合同》分别签署于2017年9月21日、11月8日，另外1份合同及其补充协议未

注明签署日期），乙方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借款。甲方已按协议分别向乙方支付借款。截至目前，上述借

款均已逾期。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

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中奥国联至今仍未偿还上述公司合计已支付的2668.89万元本息

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2：根据公司（“甲方” ）与厦门景州乐园发展有限公司（“乙方” 、“景州乐园公司” ）签订的《合作

意向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双方拟就景州乐园项目用地开展体育、文化旅游项目合

作，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意向金2500万元。 协议同时约定，协议签订后1个年内若乙方未完

成景州乐园土地用地的权属登记手续或双方没有就具体的项目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正式的项目合

作协议，则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上述2500万元合作意向金，同时按10%/年收取逾期违

约金。 2018年5月21日，公司向乙方支付了2500万元。 根据公司现任管理层掌握的情况，双方未就具体的

项目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

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景州乐园公司至今仍未偿还上述2500万元意

向金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3：2018�年 7�月 6�日，公司与厦门当代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乙方” 、“当代资管” ）签署《关于

中农国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 协议约定，公司将所持中农国联冷链物流有限公司（“中

农国联” ）49%的股权以2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乙方。 2018年8月24日，公司将中农国联 49%股权过户

到当代资管名下，但当代资管未按协议约定履行支付股份转让款的义务。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

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当

代资管至今仍未支付上述2000万元股权转款。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4：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旅联合户外文化旅游有限公司（“甲方” 、“国旅户外” ）与厦门市君易

健康管理有限公司（“乙方” 、“君易健康” ）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

期），双方拟就福建漳州市长泰县休闲旅游度假区的设计、建设与经营开展合作，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

向乙方支付意向金2000万元。 协议同时约定，若双方于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没有就具体的项目合作达成

一致意见并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则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上述2000万元合作意向

金，同时按8%/年收取逾期违约金。2018年7月，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支付了2000万元意向金。根

据公司现任管理层掌握的情况，双方未就具体的项目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

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

是，君易健康至今仍未偿还上述2000万元意向金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5：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旅联合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甲方” 、“国旅体育” ）与厦门乐耀工贸有

限公司（“乙方” 、“乐耀工贸” ）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双方拟

就帆船、摩托艇、皮划艇等水上运动装备项目开展合作，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意向金1900万

元。2018年12月26日，公司向乙方支付了1900万元的意向金。另根据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2019年4月

30日前，如甲方无法如期下单购买相关的帆船设备，乙方应当于收到甲方书面通知后20个工作日内向甲

方返还1900万元意向金，同时按0.08%/日收取逾期违约金。 2019年10月12日和2019年10月14日，公司收

到厦门乐耀工贸的退款合计150万元。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

30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乐耀工贸至今仍未偿还上述剩余的

1750万元意向金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6：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旅体育（“甲方” ）与北京盈博讯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乙方” 或“盈

博讯彩” ）签署的两份《借款合同》及两份《补充协议》（四份文件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乙方

因资金周转需要向甲方多次借款。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0日、2019年1月4日向乙方支付了相关款项。截

至目前，上述借款均已逾期。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公司

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盈博讯彩至今仍未偿还上述公司合计支付的1678

万元本息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7：根据公司（“甲方” ）与厦门新富和投资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乙方” 、“新富和” ）签订的《合作

意向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双方拟就石狮市永宁汇特色小镇的设计、建设与经营开

展合作，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意向金1500万元。 2018年7月，公司向乙方支付了合计1300万

元的意向金。另根据双方签署的《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若双方于2019年

6月30日前没有就具体的项目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则本协议自动终止，甲方有

权要求乙方返还全部合作意向金，并按照8%/年收取逾期违约金。 2020年3月3日，公司向乙方发送《催收

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新富和至今

仍未偿还上述1300万元意向金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8：根据公司全资子公司国旅体育（“甲方” ）与厦门日屹商贸有限公司（“乙方” 、“日屹商贸” ）

签订的《合作意向协议》（协议经双方盖章，未注明签署日期），双方拟就围棋用品及围棋甲级联赛衍生

品的商业开发、销售等方面开展合作，并约定协议签订后甲方向乙方支付意向金900万元。协议同时约定，

若双方于协议签订后3个月内没有就具体的项目合作达成一致意见并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 则协议

自动终止，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上述900万元合作意向金，同时按8%/年收取逾期违约金。 2018年12月

26日，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向乙方支付了900万元。 根据公司现任管理层掌握的情况，双方未就具体的

项目签订正式的项目合作协议。 2020年3月3日，国旅户外向乙方发送《催收函》，进行催收；2020年3月30

日，公司委托律师向乙方发送《律师函》，再次进行催收。 但是，日屹商贸至今仍未偿还上述900万元意向

金及违约金。 下一步，公司将继续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9、2018年3月、2018年11月、2019年4月，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粉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粉丝

科技” ）先后与北京荷锦智桥国际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荷锦” ）签订三份《借款协议》，约

定北京荷锦向粉丝科技借款合计749万元。 粉丝科技分三次向北京荷锦提供了上述借款。 截止目前，上述

三笔款项均已逾期。 下一步，公司将责成粉丝科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10、2016年4月1日，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新线中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线中视” ）与

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昂然时代” ）签署网络推广服务框架合同，新线中视委托昂然时

代为其提供有关产品的网络推广服务，框架合同总金额不低于900万元，框架合同保证金135万元。 2016

年7月15日，新线中视向昂然时代支付了135万元的合同保证金。 因新线中视的实际投放量没有达到框架

合同的要求，昂然时代收取的保证金没有退还给新线中视。新线中视对该笔保证金进行了催收，但至今仍

未追回。 下一步，公司将责成新线中视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11、2018年4月，粉丝科技与天津嘉云欢乐梦想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津嘉云” ）签订借款合同，

约定天津嘉云向粉丝科技借款100万元，借款到期日2018年6月20日。 粉丝科技已支付了该笔借款，但天

津嘉云至今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下一步，公司将责成粉丝科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注12、2018年12月17日，粉丝科技与上海佐赢商务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佐赢” ）签订借款

合同，约定上海佐赢向粉丝科技借款100万元，借款到期日2019年12月17日。 粉丝科技已支付了该笔借

款，但上海佐赢至今未按约履行还款义务。 下一步，公司将责成粉丝科技采取各种手段进行追偿。

（2）对于上述款项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 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

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

对上述款项1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 经公司催收， 中奥国联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中奥国联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实际经营，严重

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2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经公司催收，景州乐园公司仍未履行还款

义务，涉及大额诉讼，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3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经公司催收，当代资管仍未履行支付股权

转让款义务，涉及大额诉讼，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当代资管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

的住所地实际经营，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4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 经公司催收， 君易健康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资产严重不足，君易健康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

实际经营，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5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 经公司催收， 乐耀工贸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资产严重不足，乐耀工贸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

实际经营，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6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 经公司催收， 盈博讯彩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涉及大额诉讼，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盈博讯彩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

实际经营，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7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经公司催收，新富和仍未履行还款义务，

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新富和公司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实际经营，严重缺

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8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 经公司催收， 日屹商贸仍未履行还款义

务，未发现其有可供清偿的财产，资产严重不足，日屹商贸登记的住所地无公司实体，未在登记的住所地

实际经营，严重缺乏履行前述还款义务的能力。

对上述款项10在2019年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如下：经新线中视催收，昂然时代仍未履行还

款义务，北京昂然时代广告有限公司目前处于失联状态，新线中视对此笔其他应收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

会计师核查意见：

我们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对国旅联合 2019�年的财务报表进行了审计，经核查，国旅联合

上述回复中与财务报告相关的信息与我们在审计过程中获取的信息在重大方面一致。

8、关于应付账款。 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末应付账款为8194.52万元，较期初增长137.65%，系采购应

付供应商款项增加。 请公司补充披露：

（1）应付款项的主要对象、金额、形成时间、交易背景以及是否与公司具有关联关系；

【回复】

公司2019年12月31日应付账款前五大明细：

单位：万元

主要对象 金额 形成时间 交易背景

是否有关联关

系

北京品众互动网络营销技术有限

公司

3,706.07 2019年12月

开展数字营销业务产生

的媒体资源采购款

否

幻电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579.02 2019年8月

开展数字营销业务产生

的媒体资源采购款

否

北京奕友围棋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

412.80 2019年11月

2019年围甲工资及赞助

费

否

有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409.85 2019年12月

开展数字营销业务产生

的媒体资源采购款

否

芝麻街品牌管理服务（上海）有限

公司

250.00 2016年12月

开展数字营销业务产生

的版权费

否

合计 5,357.74

（2）公司应付账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公司应付账款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系2019年下半年子公司新线中视效果类业务规模较大所致，对应

的采购合同款项尚处在账期内， 未到付款时点。 新线中视下半年的营业收入占全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66.39%，业务规模的分布与应付账款增长一致。

以上为公司按照有关监管要求，对《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信息披露监管问

询函》的回复。 公司高度重视《问询函》中提及的公司治理、内控管理、业绩补偿等方面的问题，并采取有

效措施积极整改。 2020年，公司将按照董事会的要求，做好“出清不良、恢复功能、规范管理、降本增效、确

保盈利”五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保护广大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6日

附件：

1、《亚太（集团）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关于〈关于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2019年年度报告的

信息披露监管问询函〉的回复》。


